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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研发中心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研发中心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领导魄力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

	
	文化专业
	硕士或者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高级工程师资格证、丰富的产品研发经验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五年以上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全面主持研发中心的工作

	权  限
	负责管理所有技术研发的相关资源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负责编制和实施年度新产品开发、老产品改进计划；
2、负责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的设计、开发、研究工作；
3、组织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和质量问题，协助处理客户投诉中的技术问题；
4、负责安排各类技术支持工作及重大技术交流活动；

5、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、知识分享等活动；
6、主持召开新产品讨论研究会议，并采取各方专家意见形成可行性报告；
7、编写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计划书，确定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；
8、管理企业技术机密资料，做好相关人员的保密工作；
9、参加行业内关于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讨论研究会议；
10、与各子公司的技术部门沟通联系，及时反馈技术问题并加以解决；
11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记录
	新产品研发报告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技术副总裁

	
	直接下级
	研发中心副主任，研发技术员

	
	周边关系
	技术研发部门和行业的相关科研院所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技术研发专家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